全省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优秀个人
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

一、张萍，池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张萍，女，汉族，1987年4月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本科，池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二大队副大队长，主要从事农资打假、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执法工作。自2021年起，参与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中，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恪尽职守，完成各项工作，为我省开展“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贡献了青春与热血。
坚定信念，充满“理论值”。该同志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要讲话精神，牢记“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是事关人民生活、社会稳定的大事。要在抓好农产品数量安全的基础上，以更大力度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让人民群众吃得安全放心”重要论述。认真学习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三年行动中，始终坚守职责，以“四个最严”的要求，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深入田间地头、农资市场等，对涉嫌违规的农产品进行严格检查，确保每一份农产品都符合安全标准。
加强普法，广撒“宣传纸”。组织参与多次宣传普法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摆放展板、悬挂横幅、播放短视频等方式，现场为群众讲解农药识假辨假知识，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建立农药经营户微信群，组织农资经营户线上培训，在微信群内积极宣传假劣农药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通过“线上+线下”的宣传模式，提高农民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增强农资经营网点的守法诚信意识，为确保农业生产安全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强化监管，念紧“紧箍咒”。组织建立农药网格化监管服务体系，参与编制《安徽省农药网格化管理服务池州市责任清单》，组织落实127名农业执法、农技推广人员点对点管理服务全市10家农药生产企业、897家农药经营单位、农药重点使用单位。积极开展农药产品质量抽检。自2021年以来，除参与省厅安排发农药产品监督抽查132组，还组织执法抽检9组，共发现不合格农药产品7个。参加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共参与抽检60余批次，经检测3组样品不合格。
严厉执法，紧握“执法棒”。重视农药市场执法监管，强化日常执法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积极参加“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全面摸排全市农药产品质量。加强巡查暗访，及时将发现的问题通报到县区，督促县区及时查处。注重农药实名制购买制度的落实情况，积极开展豇豆农药残留专项治理行动，严格管理豇豆用药，严厉打击蔬菜上使用禁用农药违法行为。及时发布典型案例，充分发挥以案释法作用，从严规范农药使用。
2、 严海珍，贵池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中队
严海珍，女，汉族，1976年12月出生，知联会会员，大学本科，贵池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农艺师，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等工作，积极参与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
该同志政治思想坚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二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衷心拥护“两个确立”、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忠诚践行“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该同志认真学习、熟练掌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贯彻执行上级业务文件精神，爱岗敬业，吃苦耐劳，有良好政治素质和奉献精神，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推进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工作中，持续巩固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成果，严格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管理，加大农药兽药质量监测，推进豇豆治理。建立健全农药产品二维码标注、追溯管理制度，加强农药兽药网络销售平台的监督，做好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智慧管理信息平台，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全面推行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制度，开具合格证生产经营主体信息实时上传至省追溯智慧管理信息平台，切实推动食用农产品产地赋码带证上市、市场验码查证准入，全区完成定量检测检测1099批次，合格率99.96%，全区试行主体达547家，共开具食用农产品合格证28500张，带证上市农产品353吨，80家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实行证码合一。强化监管执法。全区共出动监管执法人员2479人次，检查生产经营主体3161家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2245份、印发合理用药明白纸1904张；开展指导培训25场次、指导培训805人次；查办农产品质量安全案件4起。有力保障我区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蒋春信，贵池区牌楼镇农服中心
蒋春信，男，汉族，1974年9月出生，贵池区牌楼镇农服中心农艺师。主要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技术指导等工作。
该同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三农”工作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该同志认真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乡镇监管员职责，组织开展了农产品生产经营者、镇村管理人员禁限（停）用农兽药、农兽药残留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宣贯的比例达到90%以上，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线上或线下培训，培训率完成100%。开展培训镇域质量安全管控技术指导，并将质量安全管控技术性指导、有关超标常规药物参数目录、禁限农药、兽药、水产明白纸张贴上墙。
指导农户采用绿色技术模式，摒弃大肥大水大药的传统种植习惯，推行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建立水稻绿色生产示范基地核心区300亩，辐射区5000亩。倡导“三棵菜”科学种植，推广轮作间作模式，降低菌源基数和虫口密度，集成推广生态调控、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科学用药等绿色防控技术，加快农药减量。
全力配合区农业行政执法工作，加大对农资销售监管力度。每年全镇农资检查执法次数达5次以上，未发生销售使用禁用农药现象。

四、李秀珍，东至县农业农村局
李秀珍，女，汉族，1977年9月出生，中国共产党员，大学本科。东至县农业农村局质监科副科长，高级农艺师。主要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积极推进东至县“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工作，恪尽职守，完成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
[bookmark: _GoBack]该同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三农”工作决策部署。认真学习组织宣传贯彻新《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全面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坚决筑牢食用农产品安全防线，积极推进东至县“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工作，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
恪尽职守，出谋划策完善全县监管体系，夯实监管基础。联合7部门制定《东至县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实施细则》和《东至县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重点品种精准治理清单》，实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实现县、乡、村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全覆盖。推进常规农药残留快检新技术，2023年顺利通过“CMA”“CATL”双认证。指导全县429家规模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全部入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平台，实行源头赋码，一品一码，贴码销售；指导全县316家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及大户入驻安徽省农业智慧监管平台。加强对全县204家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指导，开具合格证26094张，附带合格证上证的上市的农产品2657吨。
冲锋在前，积极主动参与专项整治行动，筑牢安全防线。集中开展农药残留、兽药抗菌剂、瘦肉精、生猪屠宰、水产品等专项整治行动；开展农资打假春季行动，农资打假夏季百日攻坚行动。3年来，共组织并参与检查920人次，查处违法违规案件18起，取缔私宰私屠滥宰点1个，检查农业投入品经营主体581家次，清理整顿农药市场761次。大力开展豇豆农药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工作。共出动监管执法人员112人次，检查生产经营主体62家次。开展胶体金检测豇豆86批次，配合省、市豇豆专项抽检19批次，产品均合格。完成省厅对我县的豇豆农药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专项督查，年中在全省明电通报中获得“较好”评定。县级监督抽查和例行监测工作有序开展，县级定量抽检1995批次，快速检测27219批次。
甘于奉献，深入一线强化宣传推广，培育品牌成效显著。认真学习并熟练掌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以宣传培训工作为抓手，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专题宣贯会议8次。深入乡镇村企扎实开展了“放心农资下乡”、“3.15”、“知识产权保护”、种子法宣传、农药管理条例、农业技术宣传等系列集中宣传活动9次；组织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会、兽药管理、农药管理等集中培训共12期，共培训相关人员300余人次，发放农资宣传明白纸等宣传资料13000余份，发放宣传通告120张，张贴宣传标语21条，发放农产品生产档案1000余本。积极引导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参与品牌创建，推进“三品一标”提速扩量、保质发展。截至目前，全县有效期内“三品一标”农产品42个，成功申报4个产品品牌。新增2家地的标志证明商标用标企业。2021年东至黑木耳获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2022年入选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全县年产量3.28万吨，全产业链产值7.2亿元，2023年荣获全省特色产业县称号。

五、崔诵玲，石台县农业农村局

崔诵玲，女，汉族，1993年8月出身，大学本科。石台县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副股长/助理农艺师，自2017年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该同志政治理想信念坚定，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对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的学习，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贯彻落实党在农业农村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基层，求真务实。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自觉遵守国家法律、社会公德、单位各项规章制度。
工作业绩突出，推进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工作。一是起草印发《石台县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实施细则》，多次组织召开专门会议，部署全县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相关工作，担任部门联络员，及时报送工作信息。建立健全治理的重点品种生产主体名录，针对禁限用药、食品动物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产蛋期不得使用兽药、停用兽药使用问题以及常规农兽药残留超标等问题，组织开展巡查检查。围绕重点品种、重点时期，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并指导乡镇监管站进行产品产地快检。三是指导种植养殖者落实重点治理品种质量安全管控技术性指导意见，发放宣传明白纸，张贴公示“三年行动”挂图、食用农产品重点品种及易超标常规药物参数目录。
开展豇豆农药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强化网格化管理，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豇豆生产主体（4家）全覆盖建档立卡，对种植主体开展精准化指导服务和警示提醒，全面准确动态监管。做好豇豆基地监督检查、质量检测，未发现豇豆农药残留超标问题。
推行“证码合一”追溯，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重点工作。督促农产品生产主体常态化、规范化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2023年全年开具试行品种承诺达标合格证1822张，开具产品数量达33.6465吨；实施合格证亮证行动，在全县遴选36家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开展农产品“证码合一”追溯。截至目前，纳入省农产品智慧监管平台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154家，达到目标任务，指导主体运用平台建立档案信息，使用平台出具农产品溯源码，带码上市。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宣贯指导。通过下乡指导、基地巡查以及食品安全宣传周、“质量月”等活动，对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消费者进行培训宣传，发放《禁限用农药名录》、《禁停用兽药清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21年版GB2763标准宣传解读》等宣传材料。宣传绿色农产品种植（养殖）知识，指导科学用药，从源头上推广农产品绿色生产技术。



六、刘刚，青阳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刘刚，男，汉族，1986年10月出生，中国共产党员，大学本科，青阳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法规股副股长，主要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2021年7月开展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以来，该同志以敢挑重担、敢啃骨头、敢于尝试的“三敢”作风，践行着新时代“农安人”的初心使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保障全县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强化监测，2021年至今，落实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检测要求，围绕全县重点区域、重点农产品共开展农产品定量监测1150余批次，农产品质量速测8633批次，监测合格率连续多年稳定在99.7%以上，从未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推进管理，加强整治，持续推进农产品质量网格化管理。按照“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的要求，不断完善网格化监管体系，并按照责任分工，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全县目前共有监管人员32人、协管员107人，其中县级监，管人员10人、乡镇监管人员22人、村级协管员107人。强化农产品质量专项整治。以重要节日、重大活动为关键节点，以生产主体即将上市的农产品为重点，加大执法抽检力度，强化对农产品生产记录和农业投入品使用记录的执法检查，重点查处违法使用禁限用药物、常规药物残留超标、不执行休药期间隔期等违法行为，共查处农产品质量安全案件4起。
加强宣传，推进追溯全力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三年来指导各级监管人员，帮助300多家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安徽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监管等平台，累计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6000多张，附带合格证上市农产品420多吨。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采取集中培训，以会代训等形式，结合高素质农民、农业专业技术人员等相关培训，组织开展《禁限（停）用农兽药、农兽药残留限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新《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宣传贯彻活动，并通过张贴宣传画册、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方式，对广大农民进行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执法人员、广大从业者和消费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

